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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零世界，臺灣行動 

支持臺灣以「專業、務實、有貢獻」原則有意義參與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

要公約」(UNFCCC) 

一、前言 

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所帶來衝擊，已是當今全球人類社會所面

臨的最大挑戰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，我們已從「全球

暖化」(Global Warming)邁向「全球沸騰」(Global Boiling)的時

代。面對「氣候崩潰」所帶來的急迫威脅，臺灣作為國際社會

負責任的一員，持續積極整合公私部門力量，共同與友邦及理

念相近國家推展具體氣候行動。 

二、臺灣氣候行動的展現 

(一)成立「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」：賴清德總統於本年 6 月

19 日宣布成立「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」，並於本年 8

月 8 日召開首次委員會議，未來將在「積極發展再生能源」

及「建立共同且真實的資訊平台」兩大共識基礎上，整合

我國公私部門資源及能量，為國家因應氣候危機擬定具體

戰略。 

(二)提升國家氣候變遷調適量能：本年 7 月環境部與國科會公

布我國首份「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」，盤點並分析氣候變

遷對於我國環境保護、農業發展及人民健康所造成之具體

威脅，為我國未來制定氣候變遷調適政策建立扎實之科學

基礎。 

(三)完善我國氣候法治基礎：繼上年我國通過「氣候變遷因應

法」後，環境部於本年 8 月 29 日頒布「碳費收費辦法」、

「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」及「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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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指定目標」等 3 項子法，正式宣告台灣進入「排碳有價」

時代，積極透過「碳定價」機制鼓勵企業進行低碳轉型，

使碳費制度成為台灣綠色成長的新動能。 

(四)深化與友邦碳權合作關係：為落實「巴黎協定」第 6 條所

規範之國際合作減量機制，我國將加速推動與友邦在碳權

議題上之合作，並同時呼應我國「總合外交」政策，從「固

邦」走向「榮邦」，攜手友邦共同面對「2050 淨零轉型」

(2050 Net Zero Transition)所帶來之機會與挑戰。 

(五)連結國際友我力量對抗氣候變遷：本年我國與美、日、澳

等理念相近國家針對氣候變遷調適、能源轉型、綠色金融

與循環經濟等議題舉辦多場「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」

(GCTF)工作坊；第 52 屆「亞洲太平洋國會議員聯合會」

(APPU)亦通過決議支持我有意義參與 UNFCCC，並肯定

臺灣願與理念相近夥伴共同參與全球氣候變遷治理之決

心。 

三、我國參與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」訴求 

氣候變遷不會歧視任何人，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創設之 UNFCCC

及巴黎協定等機制也不應以政治因素歧視台灣。臺灣從未放棄

承擔責任，如同其他國家，應獲賦予相同的機會納入因應氣候

變遷的 UNFCCC 與巴黎協定機制。我們呼籲各國支持臺灣以

「專業、務實、有貢獻」的精神參與今年 11 月 11 日至 22 日

在亞塞拜然巴庫召開的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9 次締

約方大會」(UNFCCC COP29)，讓臺灣與國際社會一同為淨零

世界努力付出。 


